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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漳州春節習俗趣談
何 池

一、漳州春節溯源
漳州春節民俗比起中原要來得遲，是

唐高宗時期詔令陳政陳元光率領大批中原唐

軍入閩，平定這裡的動亂，建漳州之後才開

始有了過春節的風俗。秦漢為古閩越國，這

裡居住著百越族，晉代「永嘉之亂」，中原

戰亂頻乃，閩地相對安定，故有中原人士8

姓「衣冠入閩」，為漢族入閩之始。然而由

于閩南地多高山大川，戴雲嶺、博平嶺大山

脈阻隔，使得「衣冠入閩」的中原漢人大多

居于晉江之北，九龍江地域鮮少有漢人涉

足。一直到總章二年（669），泉潮間蠻獠

嘯亂，這才有唐高宗詔令陳政率唐軍南下平

亂之事。儀風二年（677）陳政將軍因「憊

極勞瘁」在雲霄火田去世。之後，繼承父志

的陳元光率領將士繼續平定戰亂，經過潮陽

等數次大捷之後，消滅了造反的「蠻獠軍

隊」主力，使「泉潮之間」這片廣袤土地迎

來了和平安定的局面，為了確保這片土地能

夠長治久安，他以政治家的眼光和抱負向朝

廷建議在九龍江、漳江一帶設置一州，名曰

「漳州」，以保證這片「三不管」地區能夠

得到有效治理，朝廷的政令能夠在這裡暢通

無阻。朝廷批准了陳元光的奏疏，並命他為

首任漳州刺史。于是，陳元光在軍隊駐地雲

霄火田擇地建州郡，鼓勵農耕，通商惠工，

發展生產，使漳州地區經濟社會初步得到發

展。在這過程中，陳元光還把中原傳統文

化、儒家文化傳播到這片新創建的州郡，他

的史詩《龍湖集》的「教民祭臘」篇，就是

漳州地區最早而隆重的臘月祭祀儀式，（臘

月祭起源于周代，漢朝改稱「祭臘」。臘祭

行于農曆十二月初八，後世以十二月為臘

月，十二月初八為臘日，這是「臘八粥」的

由來。）這就是中原地區傳統節日---春節在

漳州的發端。據傳，陳元光「教民祭蠟」處

在今漳浦大南阪蠟湖，該湖以詩人教民祭蠟

而得名，春節節俗也因此開始。

二、春節節俗
從古至今，春節都是中華民族最為盛

大的節日，閩南人稱為「新正」（新年農曆

正月），舊時「新正」節日活動持續一個

月。漳州城區有民謠《正月歌》：「初一

早，初二早，初三睏覺飽，初四嘎啦炒，

初五隔開，初六拍囡仔尻穿（可以訓斥小

孩），初七麼（忙家務的意思），初八麼，

初九敬天公，初十人抬尪（迎神），十一吃

福，十二人拍酷（打木魚），十三人點燈，

十四結燈棚，十五元宵瞑。可見以前到正月

十六才開始日常的工作，現在節日活動一般

也是延續到元宵節。

大年初一子時，家家戶戶燃放鞭炮，

把炮扔出門口，然後打開大門，稱為「開

正」。凌晨起床之後第一件事是打開大門。

並且把事先準備好的鞭炮放在門邊上。一般

是先放一串小鞭炮，也就是「百子炮」。再

放大爆竹，叫「開門財」。「開財門」鞭

炮越響越好，如遇啞炮，要馬上說「悶聲發

財」，立即補放一個。大年初一燃放鞭炮紙

屑不能掃出去，要堆起來，第二天再掃出

去。

然後家人都要吃點紅糖線麵湯。糖，

意為甜蜜；線面，意為長壽，即祈求全家幸

福長壽。

初一要吃乾飯，一般不煮新的飯而吃

除夕特意多燜的飯，寓意年年有餘。佐以

「長年菜」（以整株菠菜、韭菜、芥菜等做

成），長年菜是將芥菜葉剝下，不得用刀切

斷，在水中燙熟後拌料吃，寓意長壽。飯後

老少著新衣走家串戶，親友互相拜年，互道

「恭喜發財」。 

親友上門拜年時，主人用紅棗、蜜金

棗、桂圓干或冰糖、冬瓜糖等煮成甜茶招

待，並以蜜餞、糖果、紅棗等，外加瓜子、

紅柑用以敬客。至親好友上門拜年，要以紅

棗甜茶招待客人，客人告辭時雙方常以紅包

饋送對方的孩童。                                                

漳州城舊俗過年要「游公爺街」（今

南昌路今薌城區政府路段，清代這裡有海

澄公黃梧府第，故這條街道當時叫「公爺

街」），因為街道比較寬敞，春節期間許多

雜耍、打拳賣膏藥、攻「炮城」（一種長竹

竿頭高掛鞭炮圈，人們從底下點燃鞭炮往竹

竿上炮圈扔，如若能夠燃爆炮圈，則有獎

品）、各種漳州小吃、賣孩子喜歡的玩具，

都聚集這裡，形成類似中原的漳州春節廟

會。所以城區及附近鄉村（甚至遠至數十

公里外的石碼和廈門的）人們春節均帶孩子

到這裡來遊玩，觀賞，俗稱「游公爺街」，

一直到正月十五元霄節過後才散場。新中國

成立後人民政府每年繼續著這種民眾喜愛的

傳統娛春活動，每年臘月廿四（小年）後均

選擇比較寬敞路段設置娛春場所，改稱「遊

春場」，組織健康有益的游春活動，以替代

替舊時的「公爺街」。但不管在哪裡設置，

漳州民眾還是一直沿襲舊名稱之為「游公爺

街」。

「遊春場」的地點大致選在城市改造

中新開闢的兩旁還沒有建房屋之寬闊路段，

先後有：五六十年代在霞熏（今秀文東路與

新華南路交叉口）至今天「戰備大橋」頭，

原地名為「大路頭」；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

人民市場南端至「南市場」通香港路路段；

延安北路北端，今薌江賓館至市體育中心路

段（游春場多次選址這裡）；80年代中期勝

利東路剛剛開闢的漳州三中路段，大約從

「黑大樓」至今市委黨校路段；「馬肚底」

（漳州舊地名，今勝利公園）等處。不管

在哪條街道舉辦，老百姓都稱它為「公爺

街」。儘管從90年代以來由于人們物質生活

已經相當豐富，「遊春場」娛春活動亦在90

年代初停辦，但春節「游公爺街」盛景仍然

有溫度地遺存在老一輩漳州人的記憶中。

初一日有諸多禁忌：不吃粥（據說這

天吃粥往後出門會遇下雨）；不往戶外倒垃

圾（忌「財氣外洩」）。不洗衣、不汲水

（有的人家還以米篩封井口），不乞火，不

掃地，不用刀和針線，不討債，不打罵孩

子，忌打破食具，忌口出不吉利話，不穿白

色、青色衣服等。

初二也要早起，做新年的第一次牙祭

（「頭牙」），以菜、飯、牲醴祭祖，但不

燒冥紙。是日為漳州「女婿節」，女婿攜同

妻室子女帶熟豬腳和年糕等禮品到岳家向岳

父母拜年，岳父母宴請女婿及女兒。宴後夫

妻應當在落日前回家，不得留宿岳父母家。

初 三 為 「 赤 狗 日 」 ， 新 喪 之 家 祭 亡

靈，有親眷前來弔慰，稱為「消新愁」。因

此，是日一般不互相串門，故可以睡飽覺。

初三晚上還要迎接天神返回人間。灶

神于初三日深夜自天上回歸本宅，所以初三

過半夜戶主要沐浴焚香，擺三牲果品接神，

稱為「接尪」。漳州城區舊時初四凌晨要燃

放三響炮，然後開啟井蓋汲水。

到初五日年假已過，各行各業開始勞

作和營業，故稱為「隔開」。是日家家戶戶

撤下擺在供桌上祭神祭祖的年飯，開始打掃

衛生，過年所積下的垃圾都要清掃出門，撤

除供品。店舖開門做生意時要燃放鞭炮，並

在門前張貼上書「大吉利市」、「開張大

吉」等的紅紙。

初五以後過年的活動基本結束，市郊

農村婦女多于初六進城逛游春場。

初八人們繼續忙家務，因初九為「天

公生日」，家家戶戶都半夜開始設香案祭拜

天公（玉皇大帝），鞭炮聲徹夜不斷。祭拜

天公須用米糕、甜粿、發粿、紅龜粿、公

雞，祭品的公雞特別講究，不可用白毛色的

雞，而且要保證全雞完整，宰殺時尾羽必須

留下三根，不能開膛，內臟要由肚子下挖開

的小洞取出，雙翅反剪夾緊，正擺在盤中，

雞頭用紅絲線繫住使其昂起，雞心夾在其喙

中。家家還要將特製的黃色長條紙的「長

錢」以紅絲線繫在門環上，待祭拜完再焚

燒。長輩手持印有符咒經文的紙在每個晚輩

的胸前拭三下，背後拭四下，並念道：「前

三後四，平安無代志（事故）。」舊時，社

區還要請戲班演戲「敬天公」。漳州祭拜天

公爺規模最大、最隆重的當數市西郊的玉尊

宮了，每年正月初八午夜，來自四面八方的

信眾及其所帶來的全豬全羊祭品擺滿了數千

平方米的寬闊廣場，鞭炮聲徹夜不停，聲震

穹宇。

初十「土地公生」（土地神生日）。

是日，禁舂米、劈柴，以免觸犯地神。土地

公俗稱財神，故這天，位于九龍嶺的土地公

廟特別熱鬧。

十一日俗稱「吃福」。各家各戶準備

豐盛晚餐，俗諺稱「有吃有福」。席上必吃

韭菜和豆腐，俗謂「韭菜春，豆腐有」。正

月十一「吃福」的習俗源于漳州龍文區檀林

村，這是一座千年歷史的古村落，是陳元

光裔孫陳仲于南宋年間(1155)到此開基。村

容古樸美麗，村裡有一座小山丘名為「福

山」，高僅幾十米，山上植滿果樹，在山腳

靠近池塘的位置有一片2畝許的空地，它就

是閩南農曆正月十一「吃福」的起源地。

正月初十下午，村民們陸陸續續趕著活豬

上村裡的這座「福山」。這些豬稱為「天

公豬」，是準備宰殺後祭天公祈求新一年五

穀豐登用的。奇怪的是，豬們似乎明白它們

肩負的神聖使命，十分自覺聽話，不必捆綁

也不必鞭打，只需主人手捧香爐在前引路，

嘴裡喊道:「哦哦，乖乖，快上來!」就服服

貼貼地爬到福山上。村民介紹：這一天，附

近方圓數十公里的村莊，都有人趕著豬來福

山參加「吃福肉」活動。當時從龍溪（今龍

海）紫泥、角美、石碼前往檀林，必須乘船

擺渡，豬們都會自覺自願地上船，一旦船靠

岸，它們又會趕在主人之前搶先上岸，搖搖

擺擺地走進檀林村。「天公豬」在福山被當

場宰殺後投放到設置于此的四口大鐵鍋內，

加入鹽巴，煮成香氣四溢的「福肉」，無論

是排骨、五花肉還是內臟，都要切成小塊，

再根據參加活動的戶數，均勻地分成數百或

數千份。當天上午，這些「福份肉」被齊刷

刷地擺放在祭台前，遙祭天公。儀式結束村

民便將各自的「福份」領回家，當晚全家歡

聚一堂「吃福肉」，這就是「吃福」的由

來。

「吃福」習俗據說與唐初陳政陳元光

入閩平「蠻獠嘯亂」有關。唐軍入閩之後一

路南下至九龍江北溪的江東東岸，但見前面

江浪滔天，水深如海，既無船隻，又無橋

樑，對岸又有蠻獠重兵把守，插翅難過。陳

政下令駐紮，並插柳為營，故這裡又名「柳

營江」。一日，陳政的母親魏敬領著兒子陳

政等一隊人馬沿著江邊察看地形，尋找可以

渡江之處。行至檀林社，只見這裡一座翠綠

的山上滿是檀香樹，香氣襲人。魏敬在此設

壇祈天，祈求上天保佑唐軍平亂順利，並許

願一旦成功將獻上厚禮表達謝意。當晚，陳

政得一高人指點，他命士兵們綁縛了很多草

人裝在竹筏上，利用大霧迷茫的深夜，擂

起戰鼓，虛張聲勢。對岸「獠兵」忙弓箭如

雨。一天下來，箭已用完，唐軍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勢，乘坐竹筏衝向對岸，把「獠兵」

打得落花流水，唐軍大獲全勝。當地民眾趕

來豬羊慰問唐軍，魏敬、陳政不願勞民傷

財，不受厚禮。當時正是農曆正月十一，

民眾說，我們順便祭拜天公感謝天公保佑

大軍節節勝利，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于是就

地殺豬宰羊，軍民共同向「天公」獻上豐厚

祭品，表達謝意。祀後，唐軍還是捨不得享

用美食，陳政命手下戰士根據民眾戶數，將

豬肉切分成若乾等分，分給百姓回家享用。

考慮到老百姓平時生活困難，吃上一餐肉改

善伙食不容易，陳政又下令在煮食豬肉時加

入鹽巴，以保存得久一些。沒想到這樣熬

煮後，豬肉更加香甜可口，民眾吃得歡天

喜地，都說:「托了唐軍的福才有『福肉』

吃」。從此，人們把這座小山頭稱為「福

山」，每年正月十一都在山上分「福肉」吃

「福」，直到現在。隨著陳氏族人向外播

遷，「吃福」的習俗也由這裡流傳至閩南和

台灣。

2、元宵
元宵是春節活動的尾聲，又是傳統的

上元節，漳州人稱之為「正月半」，民俗活

動特別多，也特別熱鬧、隆重。

漳州城區和沿海縣份皆吃牡蠣拌薯粉

煮的線面，俗謂「蠔仔麵線兜，好人來相

交」，祈望新年能交好運，有貴人相助。

舊俗這天晚上家家戶戶張燈結綵，民

間都有組織鬧元宵燈會。燈會期間各地都有

猜燈謎的舊俗，還有舞獅、舞涼傘、走旱

船、踩高蹺、放焰火及其它民間文藝活動。

群眾的狂歡遊樂持續到深夜，當子女的則遲

睡以祈父母長壽。

現在鬧元宵活動由政府組織，除文藝

表演和群眾遊藝之外，還辟有專門場地供各

單位展示花燈。花燈製作精美，電子聲光，

多彩多姿，爭奇鬥勝，為往昔的紙燈所望塵

莫及。

上一年新婚或添男丁的家庭，元宵夜

要出資在祖祠裡辦酒宴請客並僱請戲班搭台

演戲，稱為「丁桌」、「丁戲」。舊時元宵

夜新婚之家要在門前點一盞燈為標識，當年

新結婚的新娘要穿上新娘服裝到祖祠祭拜，

讓鄉親品評。一些農村在祖祠外曠地上紮彩

燈，讓新娘頭戴紅花，身著紅圍裙，由婆婆

陪伴從綵燈下環繞通過，任人品評、端相。

元霄節是春節的結束。俗話說「正月

半（指元霄節）沒過，無心做空揆（閩南話

幹活或工作之意）」實際上，閩南漳州、泉

州、廈門的春節節俗都基本相似，並在明清

時期開發台灣由閩南墾民傳入台灣，成為今

天台灣的春節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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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郵箱：cn.phhcs@gmail.com

蔡永寧捐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福利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

總商會訊：蔡名譽主席永寧

學長令媛麗鈴小姐與僑商伍

澄英先生、伍陳珠麗女士賢

伉儷哲嗣泰安君於二Ｏ二二

年五月八日(星期日)下午二

時，假座聖安頓紐天主教堂

舉行結婚典禮，並於是日晚

敬設喜宴於東海皇宮酒家招

待親友，高朋滿座，熱鬧非

凡，盛況空前。

蔡 永 寧 學 長 平 素 熱 心

公益，對本會活動更是關心

有加，者番喜慶，特捐獻菲

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

途，今謹藉報端表揚，並表

謝意。


